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发改成本〔2020〕648 号 

 

各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规范我省中小学收费管理，维护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更好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0 年 5 月 11 日 

 

 

 

 

 

 

 

 

 

 

 

 

 

 

 

 

 

 

 

 

 

 

 



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中小学收费管理，维护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教育事业健康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依法举办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以下简称中小学）

的收费管理。 

 

第三条 中小学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管理方式。 

 

第四条 中小学收费实行分级管理，各级发展改革、财政、教育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

负责学校收费管理相关工作。 

 

  

第二章 收费项目和定价权限 

 

 

第五条 中小学收费项目包括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义务教育学费、杂费等费用减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服务性收费是指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学校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或其法定代理

人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服务性收费项目包括伙食费、校车服务费、补办证卡工本费、课后服务费等。 

 

第七条 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在学生或其法定代理人自愿选择的前

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 

 

代收费项目包括作业本费、学生装费、社会实践活动费、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意外伤害保

险费、教辅材料费、高中课本费等。 

 

学校向学生推荐教辅材料应严格执行国家及省有关教辅材料管理规定。 

 

第八条 与学校教学活动、教学管理直接关联的服务事项，以及国家明令禁止或明确规定纳

入公用经费开支的项目，不得列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严禁学校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取暖、降温、饮水、图书馆查询、自

行车看管以及军训期间发生的费用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 

 



第九条 公办中小学的住宿费、课后服务费、学生装费以及公办高中学费等收费项目实行政

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的学费、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营利性民办高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各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公办教育保障程度、民办教育发展等情况，开展非营利性民办中小

学学费、住宿费市场化改革试点。 

 

第十条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中小学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由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分级管理权限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三章 收费标准制定 

  

 

第十一条 公办高中的学费标准按照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和受教育者合理分担的原则确定，

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办学条件、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实行学费动态调整机制，原则

上每 3 年核定一次收费标准。 

 

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的学费标准根据学校办学水平、办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 

 

经省市评估认定的特色高中，各地制定收费标准时可根据办学需要适当上浮。 

 

第十二条 住宿费标准按实际成本确定。 

 

第十三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严格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确定。 

 

第十四条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加强公办高中和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学费、住宿费定价成本

调查或监审。公办高中每 3 年进行一次定期成本监审，监审报告应抄送同级财政、教育等部

门。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实行定调价成本调查或监审。 

 

发展改革部门可以委托或聘请第三方机构参与成本监审，所需费用纳入部门预算。 

 

第十五条 中小学应当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完整准确记录学费、住宿费等成本和收入情

况，如实提供相关资料，配合做好成本调查或监审工作。 

 

第十六条 调整公办高中学费和公办中小学住宿费标准，教育部门应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调整建议，根据价格管理权限报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批准。调整公办高

中学费标准须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调整建议包括学校建设管理情况、年度收费开支、调整幅度、调整理由、调整后的收费增减

额、调整后对社会负担和学校收支影响，以及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情况。 

 

第十七条 非营利性民办中小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费、学生装费收费



标准，由学校根据项目成本及有关情况，向教育部门提出定调价申请，教育部门对定调价申

请审核后形成制定价格建议，按照价格管理权限报发展改革部门批准。制定或调整公办中小

学课后服务费标准，须由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教育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审定。 

  

 

第四章 收费行为规范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按照规定做好收费公示工作，通过门户网站、公众号、公示栏、明白纸

等多种形式，向学生和社会公开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发生变化

的，应及时更新公示内容。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收费项目，定价部门应及时向社会公开政府制定价格信息。 

 

第十九条 学校招生简章应写明学校性质、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在招生前没有按规定公示收费标准，或者没有明确收费标准调整变化的，对新招生学生的收

费不得超过上年度的收费标准。 

 

第二十条 公办中小学住宿费及公办高中学费按学期收取。民办中小学学费、住宿费按学期

或学年收取，不得跨学年收取。 

 

第二十一条 学生退学的，学校应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住宿费等。

中小学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学年 10 个月计算。学生休学、经批准转学等，参照退学规定退还

有关费用。 

 

学生休学期间不交纳学费、住宿费等。复学后，按照随读年级的收费标准交纳有关费用。 

 

第二十二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多退少补。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不得与学费、住宿费一并收取。 

 

学校为学生提供正常教学以外的服务、代办有关事项过程中不得获取任何经济利益。 

 

第二十三条 营利性民办高中实施收费，应与学生或其法定代理人签订协议，明确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收费方式、退费办法，以及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调整学费、住宿费标准的，

应于秋季开学 3 个月前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四条 公办中小学住宿费和公办高中学费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收费使用山东省

财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收费收入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和财政票据管理系统

全额缴入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实施全日制教育的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收费，



参照本办法同等学历（高中）教育收费规定执行，由各市、县（市、区）发展改革、财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工进行管理。 

 

第二十六条 高等学校附属的中专部学费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其他收费按照高等学校收费

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收学费，民办中等职业学校高于财政补

助部分的学费可以向学生收取。 

 

非营利性民办中等职业学校收取学费、住宿费按第二十五条规定由学校根据项目成本及有关

情况，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或教育部门提出定调价申请，相关部门对定调价申请审核后形成

制定价格建议，按照价格管理权限报发展改革部门批准。 

 

第二十八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费用减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截至 2025 年 5 月 11 日。 


